第十二师工伤举字〔2026〕17号

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贵州中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寇子建于2025年10月11日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相关材料。申请人自述：本人于2025年9月6日18时20分许在你公司的五一综合商住小区10#-15#、17#楼及周边范围内地下车库项目11#楼4层卫生间区域站在梯子上做排水支管时，因接管用力导致身体失去平衡从梯子上摔落受伤。同日前往昌吉市人民医院治疗。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逾期未提交或者拒不举证的，将承担举证不能责任，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需提交证据：

1.寇子建于2025年9月6日18时20分许在你公司的五一综合商住小区10#-15#、17#楼及周边范围内地下车库项目11#楼4层卫生间区域站在梯子上做排水支管时，因接管用力导致身体失去平衡从梯子上摔落受伤是非工作原因的相关证据材料。

2.其他能证明寇子建于2025年9月6日18时20分许受伤与你公司无关的证据材料。

2026年4月16日   
注：本通知书一式两份，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用人单位各留存一份。

